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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标的
	序号
	货物或服务名称
	数量
	单位
	备注（核心产品）

	1
	物业管理
	1
	项
	


2. 项目概述
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幼儿园系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下属二级单位，托育班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朗清园二区，是一所日托幼儿园。招生范围：2-3岁幼儿。园区面积（建筑面积）2979平方米。
保障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幼儿园综合物业服务，同时配合采购人各部门做好各项应急突发事件处置。包括但不限于：秩序维护服务，消、安防监控室值守服务、公共区域卫生保洁服物、综合维修服务。
2、 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服务时间：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幼儿园（地址位于通州区潞城镇朗清园二区）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中标人提供 11   名工作人员为采购人服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日内，采购人支付中标人中标总金额30%费用，6月底采购人支付中标人中标总金额20%费用，9月底采购人支付中标人中标总金额25%费用，12月底采购人支付中标人中标总金额25%费用。
如采购人服务的对象及项目调整，采购人将视具体情况与中标人签订服务费用的补充协议；如遇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幼儿园因全市统一部署，受上级指令迁移办公区域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第一幼儿园和中标人根据实际履约情况按月支付服务费用，至此服务合同自然终止。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中标人根据物业服务具体项目要对服务人员有岗位培训计划，有培训提纲内容，有考核标准，经考核合格并取得相应操作证书后才能上岗。
3、 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供应商需根据项目要求提供包括维修、保养、清洁、安全等方面的服务，保障物业设备设施正常运转及校园环境良好。
1.2 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1.2.1  为在项目中充分落实《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等相关要求，以项目为载体推动北京市环境社会治理(ESG)体系高质量发展，请供应商提供在本项目中落实ESG理念的工作措施。
1.2.2  落实《北京市公共场所室内温度控制导则（试行）》（京发改〔2022〕1673号）关于公共建筑和空间的室内温度控制相关要求。
1.2.3  照明系统建议落实《北京市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办公建筑外观照明强化节能导则(试行)》(京发改〔2022〕88号）。
1.2.4  严格落实节约型公共机构建设有关要求，供应商应结合项目实际需求加强节能日常管理和培训，充分利用各种节能工作措施，协助公共机构建立能源消费计量制度，对用能系统实行分户、分类、分项计量，并定期监测能源消耗状况，及时发现和纠正浪费现象；配合公共机构接受社会监督，建立举报处理流程，并定期报告节能成效，对浪费行为及时纠正，保障节约型公共机构建设的有效推进。

2.物业管理服务内容
2.1人员要求
	2026年度幼儿园物业服务岗位设置明细表(全项11人）

	部门
	人员设置情况（岗位）
	人员要求
	人员配置
	工作时间

	托班园区
	食堂厨师
	年龄在25周岁（含）-50周岁，身体健康，持有厨师职业资格中级及以上职称和健康证，提供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6
	周一至周五，每周40小时工时

	
	保安员
	年龄18周岁（含）-45周岁。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和保安员证，提供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3
	确保全年24小时在岗

	
	保洁员
	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提供无犯罪记录承诺书。
	1
	周一至周五，每周40小时工时

	
	维修工
	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提供无犯罪记录承诺书，随叫随到，有相关零修维修经验。

	1
	周一至周五，每周40小时工时，随叫随到。

	
	合计
	
	11人
	


2.2服务内容
2.2.1  餐饮服务
负责幼儿园幼儿每日三餐两点伙食制作；负责成人每日早、午餐伙食制作；负责食品库采购管理工作；负责食堂卫生管理等工作；确保餐品保质保量及食品安全。
2.2.2  安保服务
负责幼儿园门岗值守工作；负责进出幼儿园的孩子、家长、老师、访客等的验证工作；负责园区内24小时巡视检查工作；负责幼儿园周边早晚高峰时段的秩序维护及车辆疏导工作；
2.2.3  公共区域卫生保洁服务
负责幼儿园内公共区域环境保洁及防疫消毒等工作任务；负责庭院内环境及儿童娱乐设施的清洁及消毒工作；负责应急及恶劣天气的应对（如：扫雪除冰、雨季的排水沟清淤、汛期的防汛保障等工作任务；负责日常门前三包区域环境卫生的清洁等工作任务,地面无垃圾、无污渍；通道门无污渍；配套设施表面干净、无尘；专项保洁，使用专项保洁工具和环保清洁剂，按照操作程序清洁；水房保洁，地面无垃圾、无污迹、无水迹；电热水器、剩水桶表面干净、无水迹。卫生间保洁，地面无垃圾、无污渍；隔板、门板无污渍、无尘土；洁具及玻璃表面无污渍；纸篓及时清倒，纸篓内厕纸不得超过1/2处，垃圾袋完好无破损。环境消毒，消毒区域全面、彻底、无刺激性异味、消毒物表面无药剂残留,公共区域垃圾分类工作。
2.2.4  综合维修服务
（1）给排水系统日常运行；设备、阀门、管道工作正常，无跑、冒、滴、漏现象。排水系统通畅，落水管、沟渠、池、井等使用功能正常，畅通、无堵塞。汛期庭院无积水，设备房无积水、浸泡发生。发生故障维修及时。
（2）电气系统日常运行：照明灯具，开关及插座面板规范、整洁，照明灯具完整有效，发现异常处理及时。
（3）公共器具日常维修：接到报修维修人员30分钟到达现场，
及时排除器具故障，能够正常使用，无法处理的维修项目及时报采购人。
2.2.5  其它
做好临展项目和临时大型活动等专项的保障、配合。需协助采购人做好临时活动保障。按采购人需求，做好其他配合性工作。中标人须按采购人工作要求，做好与原物业公司相关业务工作交接，确保物业服务人员队伍稳定，物业服务工作无缝衔接。
2.3培训要求
各专业相关人员持证上岗；配合采购人对突发事件、消防、安全生产等相关知识内容的培训。
3.服务时间及地点
服务时间：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服务地点：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朗清园二区。
4.验收服务要求
（1）环境卫生、清洁率≥98％
（2）设施、设备运行完好率≥98％
（3）零维修、报修及时率100％，返修率≤2％
（4）服务有效投诉处理率100％
（5）物业管理满意率达到9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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